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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4年第 9次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9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分 

地點：本所 9樓會議室 

主席：王主任秀玲                       記錄：温思惟 

出席人員：吳秘書思寰、洪課長晟隆、陳課長可薰、徐課長

小萍、吳課長俊明、吳課長瑜珠、陳人事管理員

美璇、陳佐理員若薇代 

壹、報告事項： 

  一、會議決議暨指（裁）示事項執行報告。 

    主席裁示： 

（一）有關原擬解除列管部分，除下列仍續列管外，餘准

予備查： 

1、 有關本府員工滿意度調查一案，請人事機構針對本

所實際填答情形進行後續了解。 

2、 有關彙整各課室代理人員異動名冊及工作分配情

形一案，請人事機構依前口頭指示修正內容後再陳。 

3、 有關承辦採購相關業務課室主管或承辦人應依規

定參加採購課程一案，請行政課掌握本所應參訓人

員受訓情形，並請各課室積極參訓。 

 (二) 持續列管部分請受列管課室儘速辦理。又案次 1請

研考即進行調卷分析，依規定辦理；案次 3、4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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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請研考進行調卷

分析。 

  二、各課室業務報告事項（略）。 

貳、秘書提示事項： 

    有關公文承辦部分，請各課室儘早陳核，以利核稿。 

參、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 秘書提示有關公文承辦時效性一事，各課室如有緊急

之公文，請承辦人親持說明案件情形，以利提升處理

效率。 

二、 登記課報告各項便民措施執行績效部分中，有關到府

服務項目之件數，請登記課加強宣導推動，以達成今

年度 KPI目標值。 

三、 登記課報告土地登記罰鍰執行情形部分，其中 101、

103 年度已移送行政執行案件，請登記課了解作業情

形，研析有無應稽催情事；另請登記課於定期清查報

告中，將行政執行情形併予納入。 

四、 測量課業務報告請補列行政救濟案件及專案計畫辦

理進度之冊數數據。 

五、 資訊課報告資訊安全課程參訓情形一事，請各課室主

管轉知及督促同仁積極參與本所辦理或線上教育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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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政課報告環境教育課程受訓情形一事，請行政課針

對尚未完成課程之同仁，辦理本所實體教育訓練，以

有效提升本所參訓完成率。 

七、 有關行政課報告目前本所水電節能績效未達標準一

事，為利儘速改進，請行政課研析原因及擬具改進方

案，於 10月底前提出書面報告。 

八、 人事機構報告公假起迄時間應核實填寫及加班單應

事先陳核一事，請各課室主管轉知同仁及切實督導。 

九、 主計機構報告本所歲入預算執行率不彰一事，請權責

課室研議改進；另年度即將結束，請各課室檢視各自

年度施政計畫事項預為研估需採購項目及金額，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前送主計機構彙整，以利事先掌握

預算執行情形。 

十、 研考報告有關公文及相關宣導事項，請各課室轉知及

督導同仁遵照辦理。 

十一、 研考報告 104 年度第 3 季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結果，

嗣請以圖表呈現及增列與其他季及同期調查結果比

較分析。 

十二、 議會開議期間，為使議事進行順利，請各課室應即

時將各自業務議員關切案件交由研考彙整(研考應

每週定期檢視)，以利及時掌握最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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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所 104年度自行研究報告簡報 

一、 報告事項：略 

二、 各課室發言摘要： 

(一) 秘書： 

1、 於撰寫此類報告時，應確認分析重點後再行蒐集

資料，以聚焦並提升效率。 

2、 建議將報告中分列為數張投影片之表格進行整

合，以提升每頁報告之準確度。 

(二) 登記課：建議強化本報告之主軸，另有關佐證數據

部分因非僅呈現變動情形，而應進一步探究其原

因。 

(三) 測量課：建議報告中有關查詢畫頁部分無須呈現。 

(四) 行政課：建議簡報應多圖少字，並將亮點部分強調

呈現。 

(五) 人事機構： 

1、 通常 1 頁簡報中之文字應儘量精簡，以不超過 30

字為原則。 

2、 建議報告中提到蒐集資料之過程改以流程圖方式

呈現會較易理解。 

3、 於數據表格呈現部分，建議加註資料來源、資料日

期等依據；相關參考資料之引用則應於簡報最終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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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 

4、 一份研究報告之最後，應包含：發現、建議及結論

等篇章。 

5、 建議再行搜尋相關研究報告結果並多方參考，以利

於口頭報告時有更多背景資料支撐中心思想。 

三、 主席裁示： 

(一) 各單位建議意見請參考修正。 

(二) 本報告之研究方法係採文獻回顧法，惟蒐集文獻僅

有法律條文及行政救濟案例，欠缺其他文獻及探

討，似嫌不足。 

(三) 本報告主題係探討法規變動前後行政救濟結果及

分析行政救濟理由對結果之影響，惟簡報內容僅作

數據之呈現探討，欠缺行政救濟內容之探討。 

(四) 依簡報數據，訴願結果與行政訴訟數據差異數不合

常理，建議再詳予確定數據，以呈現報告內容之正

確性。 

(五) 本報告資料有限難以做大方向之探討，建議強化報

告之聚焦主題(如以實務作業程序影響進行探討)。 

 

伍、散會：下午 3時 45分。 


